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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10/2021_2022__E5_86_9C_

E4_B8_9A_E9_83_A8_E5_c80_310256.htm 农业部关于加强畜禽

养殖管理的通知（农牧发［2007］1号）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

市及计划单列市畜牧兽医（农牧、农业）厅（局、办），新

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局： 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》（

以下简称《畜牧法》）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》（

以下简称《动物防疫法》）和我部《畜禽标识和养殖档案管

理办法》（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有关规定，为规范畜禽养殖

行为，把好养殖产品质量安全关，促进畜牧业持续健康发展

，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 一、充分认识加强畜禽养殖管理

的意义。畜禽养殖是畜牧业发展的关键环节。贯彻落实《畜

牧法》和《动物防疫法》，加强畜禽养殖管理，有利于规范

畜牧业生产行为，依法科学使用饲料、兽药，切实保障畜禽

产品质量和安全；有利于改善养殖条件，健全档案记录制度

，有效防控重大动物疫病；有利于引导散养农户向规模化、

规范化方向发展，加快畜牧生产方式转变，建设现代畜牧业

。 二、做好畜禽养殖场和养殖小区备案工作。畜禽养殖场和

养殖小区是当前转变畜牧业生产方式的主要载体。各省（区

、市）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要根据《畜牧法》、《动物防

疫法》和《办法》的规定，抓紧起草公布畜禽养殖场、养殖

小区规模标准，制定畜禽养殖场、养殖小区备案程序，报请

省政府批准后组织实施。畜禽养殖场、养殖小区所在地县级

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或其委托的畜牧技术推广机构，要及

时做好畜禽养殖和养殖小区备案工作（备案表格式见附件1）



，发放畜禽标识代码，通报动物卫生监督机构，并向社会公

布。各地要将本省畜禽养殖场、养殖小区备案情况进行汇总

，每年12月底前报送我部畜牧业司和兽医局。 三、建立养殖

档案。建立养殖档案是落实畜禽产品质量责任追究制度，保

障畜禽产品质量的重要基础，是加强畜禽养殖场管理，建立

和完善动物标识及疫病可追溯体系的基本手段。各级畜牧兽

医行政主管部门要督促和指导畜禽养殖场依法建立科学、规

范的养殖档案（档案格式见附件2），准确填写有关信息，做

好档案保存工作，以备查验。同时，要加强种畜个体的管理

，按照《办法》和优良种畜登记的要求，建立种畜个体养殖

档案（档案格式见附件3），详细注明有关信息，种畜调运时

个体档案应当随同调运。各地办理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时

应当依法查验种畜个体养殖档案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

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